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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冷字〔2026〕第38号   

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

等专业青年人才支撑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

为强化对建环、建电专业青年人才的发现举荐，加快培养建

环、建电专业青年人才，指导青年人才打好职业基础，成长为德

才兼备、勇于创新的国家科技领军人才重要后备力量，中国制冷

学会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、建筑电气与智

能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共同设立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

能源应用工程等专业青年人才支撑计划，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

有限公司为支撑计划提供支持。 

2026年启动第三期支撑计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申报者须为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、建筑电

气与智能化专业青年教师，且满足如下条件： 

年龄：35周岁及以下（199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 

职称：中级职称及以下 

研究内容：建环、建电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

关键应用技术 

已经入选中组部、教育部、工信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

会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科协等青年人才计划的，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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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支撑范围。 

二、推荐单位及名额 

申报者须经单位推荐。推荐单位应为建环/建电专业所在学

院，学院应确认申报者为建环/建电专业教师。每个学院每期支

撑计划最多可推荐建环专业2人、建电专业1人。 

三、项目周期 

第三期支撑计划实施周期为：2026年6月至2030年6月。 

四、支撑人数及额度 

第三期支撑计划将对6名青年人才进行支持，其中建环专业

5名，建电专业1名，每人每年5万元，连续支持3年。 

五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申报； 

（二）申报材料形式审查； 

（三）材料函审，确定参加答辩的候选人名单，并予通知； 

（四）答辩，确定被支撑人； 

（五）组织实施，对支撑人才予以连续三年支撑培养。 

六、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

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须填写《全国高校建环等专业青年人才

支撑计划申请人信息表》（附件）。 

6月26日前将《信息表》word文件及盖章pdf文件发送至

yksun@car.org.cn邮箱，并将签字盖章的《信息表》纸质版材料

一式三份（1份原件，2份复印件）邮寄至中国制冷学会秘书处。 






